
信息披露

2024/1/31

星期三

B021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346� � � � � � �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公告编号：2024-007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恒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10,675,080股， 持股比例为

75.45%。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02,961,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18.89%，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5%。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力集团” ）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

本次质

押占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所

持股份

的比例

（%）

本次质

押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

质押用途

恒

力

集

团

是 6,400,000 否 是 2024/1/29

以实际

办理为

准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0.30 0.12 0.09

为恒力集团及其

关联附属企业之

员工成立的信托

计划提供质押担

保

恒

力

集

团

是 5,500,000 否 是 2024/1/29

以实际

办理为

准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0.26 0.10 0.08

为恒力集团及其

关联附属企业之

员工成立的信托

计划提供质押担

保

恒

力

集

团

是 5,500,000 否 是 2024/1/29

以实际

办理为

准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0.26 0.10 0.08

为恒力集团及其

关联附属企业之

员工成立的信托

计划提供质押担

保

恒

力

集

团

是 6,000,000 否 是 2024/1/29

以实际

办理为

准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0.29 0.11 0.09

为恒力集团及其

关联附属企业之

员工成立的信托

计划提供质押担

保

合

计

/ 23,400,000 / / / / / 1.11 0.44 0.33 /

注：表格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产生的尾差。

恒力集团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用于为恒力集团及其关联附属企业之员工成立的信托计划提供质押担

保。 具体质押到期日以实际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为准。

2、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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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集团

有限公司

2,100,612,342 29.84 379,000,000 402,400,000 19.16 5.72 0 0 0 0

恒能投资

（大连）有

限公司

1,498,478,926 21.29 600,561,000 600,561,000 40.08 8.53 0 0 0 0

范红卫 791,494,169 11.24 0 0 0 0 0 0 0 0

德诚利国

际集团有

限公司

732,711,668 10.41 0 0 0 0 0 0 0 0

江苏和高

投资有限

公司

61,952,065 0.88 0 0 0 0 0 0 0 0

海来得国

际投资有

限公司

52,246,838 0.74 0 0 0 0 0 0 0 0

恒峰投资

（大连）有

限公司

73,179,072 1.0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5,310,675,080 75.45 979,561,000 1,002,961,000 18.89 14.25 0 0 0 0

注：表格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产生的尾差。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控股股东恒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10,675,080股，持股比例为75.45%。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02,961,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18.89%，占公司总股本的14.25%。

恒力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上述质押事

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3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4-007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

1

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关预焙阳极” ）、嘉峪关索通炭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关炭材料” ）、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齐力” ）、山东创

新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炭材料”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欣

源” ），以上公司均为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嘉峪关预焙阳极、嘉峪关炭材料、索通

齐力、创新炭材料、佛山欣源提供的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900万元、人民币10,435万元、人民币15,

000万元、人民币25,000万元、人民币1,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分别为人民币51,198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77,548万元（含本次）、人民币37,987.5万元（不含本

次）、人民币172,753.94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5,641.85万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之和为1,717,819.4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15.25%；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635,654.4万

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6.66%。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年1月份，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授信业务提供了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保证期间 反担保

1

嘉峪关预焙阳

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峪关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6,9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无

2 嘉峪关炭材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峪关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0,435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无

3 索通齐力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5,000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无

4 创新炭材料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5,000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无

5 创新炭材料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0,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

无

6 佛山欣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西樵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000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无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度新增对外担

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银行授信要求，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

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7亿元（含等值外币），该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可

以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嘉峪关预焙阳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1,198万元（不含本次），尚

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90,100万元，嘉峪关预焙阳极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嘉峪关炭材料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77,548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22,565万元，嘉峪关炭材料的其他股

东未提供担保；为索通齐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987.5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为141,000万元，索通齐力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创新炭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72,753.94

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62,000万元，创新炭材料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佛山欣源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641.85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31,000万元，佛山欣源的

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且金

融机构多以合同的提交审批时间为签署时间，同时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时间内的对外担保概况，

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聚鑫东路766号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

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

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软件开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

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64,775.04 153,466.98

流动负债总额 58,440.02 59,338.70

负债总额 65,725.07 67,648.21

资产净额 99,049.97 85,818.76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198,156.98 110,907.74

净利润 16,981.76 -5,196.78

6.嘉峪关预焙阳极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6.9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53%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2%

（二）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

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软件开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96,172.09 188,844.38

流动负债总额 61,395.19 57,258.14

负债总额 84,582.64 85,534.45

资产净额 111,589.45 103,309.93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227,068.37 153,354.94

净利润 20,321.49 1,063.26

6.嘉峪关炭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6.9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53%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2%

（三）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经济开发区新104国道北侧117号

3.法定代表人：郎光辉

4.经营范围：炭素材料生产、销售；炭素材料生产技术研发推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64,670.35 130,648.62

流动负债总额 96,531.81 77,542.48

负债总额 109,881.31 81,585.48

资产净额 54,789.04 49,063.14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209,388.19 120,128.24

净利润 10,725.47 -5,725.90

6.索通齐力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

Press�Metal�Berhad 20%

（四）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张东公路东侧

3.法定代表人：王素生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50,624.39 332,969.49

流动负债总额 202,917.45 137,483.77

负债总额 215,666.78 197,572.12

资产净额 134,957.61 135,397.37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370,868.72 235,818.65

净利润 16,898.58 -1,545.78

6.创新炭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8.776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9681%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22.0492%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 15.2064%

（五）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科技工业园内

3.法定代表人：范本勇

4.经营范围：

产销：电容器、锂电池、石墨负极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31,125.19 154,045.69

流动负债总额 44,566.59 57,452.69

负债总额 96,603.14 117,507.56

资产净额 34,522.05 36,538.13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74,182.79 56,776.47

净利润 11,317.14 2,035.89

6.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9.82%

其他股东 0.1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6,9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

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

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435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

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

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三）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

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

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五）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授信展

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

品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为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及其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 其中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折合）人民

币壹亿元整；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

费、强制执行费等。

（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西樵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

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

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

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

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嘉峪关预焙阳极、嘉峪关炭材料、索通齐力、创新炭材料、佛山欣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对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

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上述公司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

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

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有

利于便利后续经营、提升决策效率、保证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

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为人民币1,717,819.4万元， 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15.25%，实际担保余额为635,654.4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6.66%；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717,119.4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15.13%，实际担保余

额为634,254.4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6.40%；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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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业绩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5.1.1条中应当进行预告的情形：“（三）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

降50%以上” 。

●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000万元到16,000万元， 与上年同

期（会计差错更正披露数据）相比，增加11,279.60万元到15,279.60万元，同比增加1,565.75%到2,

121%；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000万元到-25,

000万元，与上年同期（会计差错更正披露数据）相比，减少22,607.64万元到26,607.64万元，同比减少

944.99%到1,112.19%。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由于公司无法在年报公告前取得联营企业武汉汉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汉西污水公

司”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故公司历年来均以汉西污水公司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作为其长期股权

投资权益法核算的依据。根据汉西污水公司2023年5月提供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汉西污水公司2018至

2021年的经审计财务报表数据与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数据存在差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相应调整了2018至2022年度的长期股权投

资及投资收益，并追溯调整前期已披露的财务报表。 （详见公司2023年11月7日临2023-035号公告）

1、重述前的业绩情况为：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000万元到16,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2022年度年报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1,564.24万元到15,564.24万元，同比增加

2,653.81%到3,571.75%。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000万元到-25,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2022年度年报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22,323.00万元到26,323.00万元，同比减少

833.88%到983.30%。

2、重述后的业绩情况如下：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000万元到16,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会计差错更正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1,279.60万元到15,279.60万元，同比增加1,

565.75%到2,121%。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000万元到-25,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会计差错更正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22,607.64万元到26,607.64万元，同比减少

944.99%到1,112.19%。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上年同期重述前（2022年度年报披露数据），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35.76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677.00万元。 每股收益：0.01元。

上年同期重述后（会计差错更正披露数据），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0.40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392.36万元。 每股收益：0.01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公司子公司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下属二郎庙污水处理厂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

现已由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决定收回，公司确认相关资产处置收益。 （详见公司2023年6月28日临

2023-019号公告）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财务部门根据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公司不

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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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适用情形：

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 业绩预告的主要财务数据：

1、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1,900万元到14,28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10,637.46万元到13,017.46万元，同比减少42.69%到52.24%。

2、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90万元到228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940.19万元到978.19万元，

同比减少80.48%到83.7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900

万元到14,280万元， 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减少10,637.46万元到13,

017.46万元，同比减少42.69%到52.24%。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90万

元到228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940.19万元到978.19万元，同比减

少80.48%到83.74%。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917.4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68.19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29元/股。

（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0.01元/股。

三、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

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

不存在分歧。

四、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3年受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宏观经济和市场下行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公司产

品毛利水平同比有所下降，导致公司年度盈利水平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循环经济一体化和规模化运营优势，主要生产装置保持高效

运行，公司持续发挥战略采购期现结合的优势，保障了公司产品盈利水平。

五、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 未经注册会计师

审计。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3年年

度报告为准。

六、其他说明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0日

股票代码：600515� � � � � � � � � �股票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临2024-009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8-1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6.56-10.56亿元，同比减少

约35.36%-56.90%。 主要原因是公司2022年年度合并报表因冲回南海明珠岛二期土地出

让金及相关费用进而增加公司2022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64亿

元，该项目列支非经常性损益。 如剔除上述事项影响，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相较去年增加8.08-12.08亿元。

●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2.8-4.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7.96-9.36亿元，同比增加约154.26%-181.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8-1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6.56-10.56亿元，同比减少约35.36%-56.90%。

2. �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2.8-4.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7.96-9.36亿元，同比增加约154.26%-181.4%。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56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5.16亿元。

（二）每股收益：0.1625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0.0452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2022年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56亿元，其中因冲回南海

明珠岛二期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进而导致增加公司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8.64亿元，该项目列支非经常性损益。

如剔除上述事项影响，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相较去年增加8.08-12.08亿

元。 主要原因为：一是2023年度经济运行回升向好，航空旅游市场持续恢复，公司全力推进

复工复产，各业态经营生产指标均超上年同期，尤其是以固定成本为主的机场业务收入增

加，拉动公司毛利率增长；二是2023年度公司地产业务加大销售力度，加快存量地产项目

去化，结转豪庭南苑C14、C13项目收入，地产业务收入同比2022年有较大幅度增加，导致

公司经营利润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数据是基于财务部门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估算，未经审计。 公司

已就业绩预告情况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影

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

的2023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83�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4-012

转债代码：127005� � � � � � � � � �转债简称：长证转债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证转债”

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一）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4年3月11日

（二）兑付本息金额：105元人民币/张（含税）

（三）兑付资金发放日：2024年3月12日

（四）可转债摘牌日：2024年3月12日

（五）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4年3月6日

（六）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4年3月11日

2024年3月7日至2024年3月11日，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长证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32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公开发行

了5,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0亿元。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

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

方式进行。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145号” 文同意，公司50亿元可转债于2018年4月1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长证转债” ，债券代码“127005”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

换公司债券》 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长证转债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

面值上浮5%（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长证转债到期合计兑付105

元人民币/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规定，长证转债将于

2024年3月7日开始停止交易，2024年3月6日为长证转债最后交易日，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为“Z

证转债” 。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4年3月7日至2024年3月11日），长证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

据约定的条件将长证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目前转股价格为6.71元/股。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长证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4年3月11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至2024年3月11日下午深圳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长证转债” 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长证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05元人民币/张（含税），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4年3月12日。

五、兑付办法

长证转债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机构划入长证转债相关持有人资金

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4年3月12日起，长证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086� � � � � � � �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4-005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预计2023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7,094.77万元到15,238.48万元， 同比变动幅度为

44.76%至29.04%。

2、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2,812.75万元到10,958.33万元，同比变动幅度为256.08%到204.5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时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上升，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7,094.77万元到15,238.4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285.91万

元到3,429.62万元，同比变动幅度为44.76%至29.04%。

2、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2,812.75万元到10,958.3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9,214.47万

元到7,360.05万元，同比变动幅度为256.08%到204.54%。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08.86万元人民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98.28万元人民币。

（二）基本每股收益：0.18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0.05元／股。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2022年受到整体市场影响，公司经营收入、净利润等数据处于较低水平。 随着2023年

经济运行整体趋稳，零售消费市场逐渐回暖，公司全力拓展各区域市场份额，优化品牌结

构，加大促销活动力度，各经营门店客流规模和销售情况较同期均有较好改善，带动公司

盈利水平较同期明显增长。 同时，公司持续开展提质增效专项工作，充分挖掘节支降耗潜

力，进一步拓展了盈利空间。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2022年公司对吉林奥来德光材料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由长期股权投

资变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收益 9,509.45万元，增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6,974.45万元。 2023年度公司处置部分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产生投

资收益2,427.29万元，年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938.91万元。

四、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财务数据以公司拟

于2024年4月13日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1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

司和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

核准签发关于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和SHR-8068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 SHR-8068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SL2300794 CXSL2300784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11月20日受理的阿得贝利单

抗注射液和2023年11月15日受理的SHR-8068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

展临床试验。 具体为：阿得贝利单抗与SHR-8068及含铂双药联合用于携带丝氨酸-苏氨酸激

酶11（STK11）基因突变，或Kelch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1（KEAP1）基因突变，或鼠类肉瘤

病毒癌基因（KRAS）突变的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阿得贝利单抗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 能通过特异性结合

PD-L1分子从而阻断导致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 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

瘤活性， 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国外有同类产品Atezolizumab （商品名：

Tecentriq）、Avelumab(商品名：Bavencio)和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于美国获批

上市销售，其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已在中国获批上市。 国内有康宁杰瑞/思路

迪药业的恩沃利单抗和基石药业的舒格利单抗等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公司阿得贝利单抗

注射液（商品名：艾瑞利）已于2023年3月获批上市，获批的适应症为与卡铂和依托泊苷联

合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经查询，2022年Atezolizumab、Avelumab和

Durvalumab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73.46亿美元。 截至目前，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

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56,437万元。

SHR-8068注射液是公司引进的一款全人源抗CTLA-4单克隆抗体，可增强抗肿瘤免

疫效应。 目前全球共有两款同类产品获批上市，分别是伊匹木单抗和替西木单抗，经查询，

2022年伊匹木单抗全球销售额约为21亿美元。 截至目前，SHR-8068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

已投入研发费用约9,901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

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

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4-001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西南海吉星智慧产业园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西南海吉星智慧产业园项目的议案》，为强化公司在成都地区的投资布

局，同意公司投资“西南海吉星智慧产业园项目” 并出资成立项目公司（详见公司于2023

年8月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公告）。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一）项目公司进展情况

项目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四川海吉星智慧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2、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元整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尹世军

5、住所：成都市新津区普兴街道清云北路2号（自编号：01）（工业园区）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供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服务；农

业机械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塑料包

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智能农机装备销售；物料搬运

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会议及展览服务；国

内贸易代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销售代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报关业务；

货物进出口；市场营销策划；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品牌管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农

副产品销售；牲畜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食品进出口。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生产；住宿服务；食品

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房地产开发经营；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项目用地进展情况

项目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成功竞得项目一期用地，并签订了《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地块情况如下：

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成交金额

XJ2023-18(1001)(BZD)

新津区普兴街道宝峰社区四

组、骑龙社区五组、养正社区

十组

188.6128亩

工业用地

(标准地)

50年 5,941.30万元

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四川海吉星智慧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元月三十日


